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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

主要內容

2020年10月19日，最近政府頒發了第126/2020/ND-CP號法令（“第126號法令”），說明了第38/2019/QH14

號稅捐稽徵法（“38號文”）部分條文的施行細則。 38號文適用於稅收及國家預算其他收入的管理，但除了

發生關聯交易、已使用發票、憑證及遭稅務及海關行政違規裁罰之企業。

第126號法令將於2020年12月5日生效，目的是修訂部分稅捐稽徵法規，以期為稅務機關和納稅人在適用稅

收法規時提供一致的基礎。

第126號法令共9章44條，其結構如下：

第1章：總則；共6條（從第1條到第6條）；

第2章：稅務申報及計算；共7條（從第7條到第13條）；

第3章：稅務徵收；共4條（從第14條到第17條）；

第4章：繳稅期限，履行納稅責任義務；共4條（從第18條到第21條）；

第5章：退稅、免稅、取消稅收、滯納金和罰款；共4條（從第22條到第25條）；

第6章：提供信息，披露納稅人信息以及商業銀行的職責和權力；共5條（從第26條到第30條）；

第7章：執行稅務管理行政決定；共7條（從第31條到第37條）；

第8章：其他；共4條（從第38條到第41條）；

第9章：施行條款；共3條（從第42條到第44條）。

在本通訊中，德勤越南總結了第126號法令的重要內容，如下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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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納稅人在停業期間的稅收管理（第4條）

• 納稅人停業時間的判斷基準：

‐ 合併納稅人登記及商業登記之納稅人：停業時間

記錄於國家信息系統；

‐ 經主管部門要求之納稅人：依國家主管部門發布

的文件中載明的時間；

‐ 不適用商業登記的納稅人：在停業前至少01個工

作日通知監管稅務部門。

• 停業期間納稅人的權利義務：

‐ 不需要提交納稅申報文件。例外：停業期間非完

整的月份、季度、日曆年或會計年度。在前述情

況納稅人仍然需要每月或每季度申報納稅以及準

備年度審計報告；

‐ 稅務機關重新確定個體戶和個人的核定稅額義務；

‐ 不允許使用發票，亦無需提交發票使用報告。如

果納稅人被批准使用發票，則必須根據規定提交

納稅申報表及發票使用報告；

‐ 遵守稅務管理機構關於催收債務、強制執行稅務

管理行政決定、稽查和清查稅務合規情況以及違

規稅捐稽徵法的行政處罰之通知和決定。

• 直接向稅務局註冊的納稅人不得在稅務局已通知納

稅人在註冊地址不活動的情況下登記停業。第126/2020/ND-CP號法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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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企業所得稅（“CIT”）的申報和繳納（第8條）

• 必須根據會計法編製季度財務報表的納稅人將根據

每季財務報表和稅法來確定季度暫繳CIT稅額。

• 不需要按照會計法準備季度財務報表的納稅人將根

據每季業務和生產結果以及稅法確定季度暫繳CIT

稅額。

• 納稅年度前三個季度暫繳的CIT總額不得少於年度

結算應納CIT的75%。

• 如果納稅人前三個季度實繳稅款少於應繳稅額，則

應從第三季度CIT納稅截止日之隔日起至實際繳納

稅款至國庫日之期間計算滯納金。

• 上述關於季度暫繳和年度CIT結算規定亦適用於外

國承運商。

3. 徵收稅款的情況（第14條）

其他稅務機關有權徵收稅款的情況：

• 自稅收檢查決定簽發之日起十個工作日內未履行決

定，除非檢查時間按規定延遲；

• 自稅收清查決定簽發之日起十五個工作日內未履行

決定，除非清查時間按規定延遲；

• 經檢調機構確定使用非法發票或非法使用真實發票

的購買、交換商品或服務情況屬實，且該交易相關

應稅收入及費用已申報納稅；

• 進行與經濟性質或實際發生不符以減少納稅人應納

稅額的交易；

• 企業未遵守有關申報和確定關聯交易價格義務，或

未根據稅收管理規定提供關聯交易信息。

4.離境前應履行稅務義務（第21條）

新增納稅人為法定代表人，且遭稅收行政管理決定判

決但未履行納稅義務之個人，將被禁止出入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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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披露納稅人信息（第29條）

新增除了逃漏稅、違反稅法和不遵守稅收徵管機構要

求外，稅收徵管機構亦可披露有關納稅人信息的案例，

具體是：

• 按現行適用稅法，未在納稅申報截止日期後90天內

提交納稅申報表者;

• 終止營業，未完成稅籍號碼停用及註冊所在地未營

業之程序；

• 反對或阻礙稅務人員和海關人員履行公務；

• 自納稅和其他國家預算收入或執行稅收管理行政決

定執行但納稅人或擔保人未自願遵守規定，其期限

屆滿之日起超過90天者；

• 不遵守稅收管理行政決定而試圖清算資產或逃逸的

個人和組織；

• 其他依法公示之信息。

6.商業銀行（“CB”）及提供中間支付之服務商
（“ISP”）之職責和權力（第30條）

• 自本法令生效之日起90天內，提供納稅人付款銀行

帳戶信息。帳戶信息應在次月10天內按月更新。提

供信息的方法為電子形式；

• 應稅務機關負責人以檢查、核實和確定應納稅義務

以按法規實施適當的稅務行政管理目的所提出之要

求，提供通過賬戶交易之訊息、賬戶餘額、交易數

據。

• 根據38號文第27條第3款的規定，代替在越南沒有

常設機構但與越南的組織和個人進行電子商務或數

位基礎業務的海外供應商代扣代繳稅款，具體：

- 未進行稅務登記，申報和繳稅的海外供應商：CB

和ISP應代海外供應商扣繳稅款；

- 稅務總局應與有關機構進行協調，以識別並公佈

尚未進行稅務登記、申報並繳納稅款的海外供應

商之名稱和網址，並通知CB及和ISP；

- CB和ISP負責監控匯出予海外供應商之金額，並

每月向稅務總局發送報告有關個人通過信用卡或

其他CB及ISP無法代扣款項的支付方式向海外供

應商購買商品和服務；

- CB和ISP負責每月按照財政部發布的表格，申報

代海外供應商扣繳的稅款並彙入國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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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預先定價協議（APA）（第41條）

• 第41條第3款：介紹新的APA申請表格（包括表格編號

01 /APA-TV，02/APA-CT和03/APA-MAP），具體：

- 希望申請APA的納稅人應向稅務總局提交正式APA申

請表（表格02/APA-CT），並附上正式APA申請檔案；

- 如果納稅人欲申請雙邊或多邊APA，則納稅人應提交

據表格03/APA-MAP提出雙邊協議程序要求；

- 在提出正式APA申請之前，納稅人可以提交表格01/ 

APA-TV申請諮詢稅務總局。

• 第41條第7款：

- APA的生效日依據38號文第3條第16款規定（從納稅

人提交納稅申報表之日起）。

- 對於與外國稅務稅收管理有關的雙邊或多邊APA，財

政部應向政府報告，以供考慮和決定。

• 第41條第12款：財政部將發布APA的詳細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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